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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丈夫遭遇车祸意外去世一
个月后 ， 妻子生下了一个男

婴。 原本应该齐心养育孩子的
公婆和儿媳妇， 却因近 190 万

元的死亡赔偿金闹起了矛盾。

眼看亲情即将被这场纠纷消
磨， 普陀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

会的介入， 用合情合理的分割
调解方案， 守住了三代人的亲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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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车祸意外离世

父母没分到赔偿金

王某某与陈某某系夫妻关系，

陈某、 李某某是陈某某的父母。

2021 年 3 月， 陈某某骑电动自行

车行至普陀区某路口时， 被右转弯

的大型集卡车带倒在地后被其右后

轮碾压， 经上海市某医院抢救无效

死亡。 后由肇事驾驶员和车辆单位

及车辆投保的某保险公司与王某某

和陈某、 李某某签订调解协议： 一

次性赔偿王某某近亲属等人死亡赔

偿金、 丧葬费、 抚养费、 精神损失

费等各类经济损失费用共计 189.52

万余元。 陈某某去世时， 王某某已

怀孕 9 个月。 4 月， 王某某的儿子

小陈出生。

赔偿款打入王某某账户后， 陈

某、 李某某迟迟未分到自己应享有

的份额， 遂多次向王某某索要未

果。 2021 年 10 月 18 日， 陈某、

李某某来到普陀区联合人民调解委

员会申请调解。

调解员热情接待并认真听取陈

某、 李某某对解决纠纷的具体诉

求。 陈某、 李某某认为死亡赔偿金

应属于儿子陈某某的遗产， 依法享

有法定继承权， 而陈某某去世的时

候， 孙子并未出生， 不应该参与死

亡赔偿金分割。

听取陈某、 李某某的具体诉求

后， 调解员随即打电话给王某某，

在征得其同意调解的基础上， 组织

纠纷双方进行现场调解。

在调解现场， 王某某认为死亡

赔偿金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分割

时应先分出一半属于自己所有， 另

一半应该由其余人一起分割， 并且

提到其子也可以分得赔偿款。

遗腹子是否能分遗产

调解员厘清争议焦点

经过对案件的梳理和分析， 调

解员总结出了双方的争议焦点： 死

亡赔偿金是否属于遗产或者夫妻共

同财产； 王某某的儿子小陈是遗腹

子， 他是否对陈某某的死亡赔偿金

享有份额。

为厘清以上两个争议焦点， 调

解员向当事人宣讲了相关法律法

规。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

条规定，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

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也就是说，

遗产是在公民死亡前就已经存在的

属于公民的合法财产， 公民可以在

生前立遗嘱予以处理； 而死亡赔偿

金在公民死亡前并不存在， 死亡赔

偿金也不是给予死者的。 因此， 死

亡赔偿金不是公民的遗产， 而是对

死者家属整体预期收入损失的一种

财产性损害赔偿， 其赔偿权利人应

为死者的近亲属， 即 《民法典》 第

一千零四十五条规定的“配偶、 父

母、 子女等为近亲属 ” 。 同时，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

夫妻共同财产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夫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 包括

工资、 奖金等。 而死亡赔偿金并不

是夫妻共同生活期间得到的， 是人

死后产生的赔偿， 不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 《民法典》 第十六条规定，

涉及遗产继承、 接受赠与等胎儿利

益保护的， 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

能力。 小陈在陈某某死亡时系胎

儿， 但于 2021 年 4 月某日出生，

自其出生时具备民事权利能力， 在

分割死亡赔偿金时应保留其份额。

调解员进一步解释道， 共有物

在分割时， 要综合考虑当事人与死

者的亲密程度、 生活状况及依赖性

等因素适当分割。 本案死者陈某某

的妻子王某某， 年纪轻轻就失去丈

夫， 造成精神上的打击和家庭收入

的减少， 且年幼的儿子小陈需要王

某某独自抚养长大。

以孩子为中心

确定分割方案

听完调解员的释法后， 王某某

表示其丈夫陈某某去世后， 将独立

承担孩子的抚养义务， 想要用赔偿

款当做抚养费来使用。 陈某、 李某

某表示自己虽然已近 70 岁， 但有

足够的退休金和医保作后盾， 晚年

生活基本无忧， 争夺儿子陈某某的

赔偿款， 主要是担心儿媳王某某一

旦改嫁后再生个孩子， 孙子今后生

活得不到保障， 想要将赔偿款留给

孙子小陈以备不时之需。

鉴于各方当事人都本着为未成

年人今后生活着想， 为共同保护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 调解员建议陈

某、 李某某适当降低赔偿款分割份

额， 让儿媳感觉到在其最困难的时

候， 长辈给予的温暖。 同时， 调解

员告诉王某某， 根据 《民法典》 第

三十五条规定， 监护人应当按照最

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

责。 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

外， 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陈

某、 李某某听调解员此番解释说明

后， 顿时觉得心放宽了许多。

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围绕他们

与死者陈某某共同生活的紧密程

度、 抚养关系及生活来源等因素，

向当事人释法析理， 最终双方当事

人达成一致意见。

【案例点评】

这是一起由死亡赔偿金而引发

的共有物分割纠纷。 对于死亡赔偿

金分割， 现行法律并无明确的标准

界定。 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 也

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它是对死者

家属整体预期收入损失的一种财产

性损害赔偿， 其赔偿权利人为死者

的近亲属。

本案件之所以得到圆满化解，

主要是调解员善于抓住争议焦点，

释法、 明理。 死者父母、 妻子各自

主张赔偿金分配权利， 调解员积极

宣传 《民法典》， 消除了当事人的

法律误区， 为调解的成功奠定了法

律基础。 此后， 调解员针对陈某某

的死亡给父母、 妻子心理和经济上

带来的伤害， 晓之以情， 消除了彼

此的对抗心理， 为成功调解奠定感

情基础。 最终， 调解员综合考虑各

方情况， 分割调解方案符合我国社

会的公序良俗原则， 做到了情与法

的和谐统一 ， 守住了三代人的亲

情。

丈夫车祸离世留下遗腹子
婆媳因近190万元赔偿金险反目，普陀区联调委守住三代人亲情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陈菲

买了 60 节英语口语培训

课， 课还没上完， 机构要停止
运营了， 咋办？ 林某要求机构

退款， 但迟迟没有回音， 只得

投诉到金山区市场监管所。 日
前， 金山区人民调解中心调处

了这起退费纠纷。

家长要求退钱

机构没有资金

2021 年 10 月， 林某向金山区

市场监管所投诉， 他于 6月中旬给

7 岁的儿子报名了某机构的英语口

语培训班， 课程包含 80 节， 每节

300 元， 打折下来共支付 20000

元。 近日他得知该培训机构即将停

止经营， 他立即向培训机构申请退

费， 要求退还剩余未上课程的费

用。 对方称具体退款金额要经过机

构工作人员计算， 承诺会在 20 天

内处理退款。 但是截止日期过去

了， 培训机构依旧没有退款。

机构负责人告诉调解员， 现在

公司运作停滞， 现金流紧张， 公司

许多员工离职， 家长又急着要退

费， 他实在应付不过来。 机构负责

人表示要退款只能排队， 但是他无

法保证退款日期。 调解员提出解决

方案， 双方可签订协议， 机构分期

将课程费用退还给林某。 机构负责

人称， 因为自己实在没有钱， 只能

通过后续工作来还款， 无法保证每

月能还固定的钱款， 并且由于退款

人数比较多， 还款周期会很长。 同

时， 机构负责人表示除了退款， 他

还可以提供转课， 即将他们这边剩

余的课程转成其他机构的非学科类

课程。

调解员耐心梳理

家长同意转课

林某对机构不能退费非常不

满， 他声称要联合其他家长到法院

上诉， 结果等法院判定。 调解员安

抚林某， 因为疫情和政策的原因，

现在很多小机构都面临经营问题，

许多机构都拿不出钱来退款， 既然

现在对方提供了转课的解决方案，

能否考虑转课。

看到林某对让孩子转课一事表

示犹豫， 调解员表示， 因为该机构

现已停止运营， 又要给很多家长退

费， 即使现在负责人答应退费， 退

费周期存在不确定性， 恐怕要等很

长时间才能拿齐退款。 如果到时该

负责人仍旧没有退款， 那就只能起

诉。

调解员进一步向林某解释， 目

前来说， 核实好机构的资质信息，

转成非学科类课程是更好的选择。

此时， 林某有所松动。 调解员又将

市消保委发布的报名培训机构“六

提醒” 转给林某， 目前， 市培训协

会协调相关培训机构与商业银行探

索实施银行定期划扣等新型资金监

管机制， 家长应优先选择落实资金

监管的培训机构， 在报名前实地考

察转课机构情况， 查看机构的营业

执照、 办学许可证、 师资信息等资

质信息， 并且实地考察授课氛围，

疫情防控措施、 硬件设备配置等。

调解员指出林某在报名时也有所疏

忽， 对于该机构的实际情况了解不

够深入。 最后， 林某同意在考察完

转课机构再做决定。

随后， 机构负责人将转课机构

和流程一并告知林某， 林某实地考

察了转课机构的相关资质信息， 最

终同意将剩余学费转成非学科类培

训班。 双方当事人对调解结果均表

示满意。

【案件点评】

这是近期一起关于学科类培训

班退费的服务消费纠纷。 调解员结

合培训机构提供的解决方案， 通过

有理、 有利的耐心剖析， 帮林某分

析能更好保障消费者权益的解决方

案， 通过对相关政策信息的解释，

让林某接受转课。 调解员还帮助林

某了解如何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根

据 《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培训资金

管理指引》， 消费者报名时， 有权

对培训机构的证照情况 、 收费标

准、 收退费办法等予以查阅， 有权

要求与培训机构签订书面培训服务

合同， 取得合同及合同履行的相关

资料、 票据， 防范使用货款等方式

支付培训费。 调解员帮林某一同做

功课， 最终林某顺利转课。 双方达

成和解， 这场纠纷也圆满化解。

60节英语口语课没上完，机构要关门
金山区人民调解中心调解一起退费纠纷


